苏州大学自考助学学生工作综合考评指标

学院（部）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
	类别
	一级指标（分值）
	二级指标(分值）
	三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考评
部门
	学院（部）自评得分
	考评小组考评得分

	考核部分（100分）
	1.领导重视
（8分）
	（1）制度建设
（4分）
	认真贯彻落实学校有关自考助学学生工作制度，结合学院（部）实际建立健全指导开展学院（部）自考助学学生工作相关制度。
	1.有无自考学生管理相关工作制度。（4分）
	考评
小组
	
	

	
	
	（2）研究、指导、参与自考助学学生工作情况（4分）
	学院（部）党政领导重视自考助学学生工作，院（部）务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中有自考助学学生工作议题，平时注重对自考助学学生工作的研究和指导，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。
	1.院（部）务会议有无自考学生工作议题；（2分）
2.院（部）是否注重对自考助学学生工作的研究和指导。（2分）
	
	
	

	
	2.队伍建设（15分）
	（3）专职或兼职学生工作干部队伍状况（5分）
	学院（部）有专人负责自考助学学生工作，负责学院（部）班主任队伍管理与指导、参加继续教育处学生工作会议并落实工作安排、每学期至少召开班主任会议2次。
	1.是否参加继续教育处组织的学习或会议；（3分）
2.每学期至少召开班主任会议2次。（2分）
	考评
小组
	
	

	
	
	（4）班主任队伍建设（5分）
	根据学生人数配备足够数量的班主任，班主任队伍结构合理，工作负责，每月至少召开1次班会。
	1.班主任配备比应在1:200；（3分）
2.班主任每月至少召开1次班会。（2分）
	
	
	

	
	
	（5）学生组织建设（5分）
	建立健全班级干部队伍，积极推动自考助学学生会、社团等组织建设。
	有无学生会、社团等组织。（5分）
	
	
	

	
	3.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和校园文化活动（46分）
	（6）日常思想政治、心理健康教育（5分）
	深入学生，及时把握学生思想脉搏；依据形式、结合实际，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，帮助学生解决思想、学习、心理、生活等方面的问题。每学年学院组织不少于4次思想政治、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。
	是否组织开展思想政治、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。（5分）

	考评
小组
	
	

	
	
	（7）入学教育
（5分）
	依据学校要求，根据学院（部）和自考助学学生实际，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特色的开展迎新工作和入学教育，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，适应学习环境。
	1.是否按学校要求开展迎新工作；（2分）
2.是否开展入学教育工作。（3分）
	
	
	

	
	
	（8）学风建设组织实施情况(6分）
	制定针对自考助学的学风建设实施方案，切实开展自考助学学生的学风建设，结合学院（部）专业特点和自考助学学生实际开展针对性强、富有成效的学习交流活动及学风建设活动。
	1.有无无学风建设方案；（3分）
2.是否开展学风建设活动。（3分）
	考评
小组、
自考助学学生会
	
	

	
	
	（9）校园文化活动（5分）
	积极培育、扶持学生社团，有计划、有组织的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。每年至少举办1次具有学院特色的文化、艺术或体育活动。
	1.有无支持学生社团组织的相关制度、措施；（3分）
2.是否组织全院性文体活动；（2分）
	
	
	

	
	
	（10）课堂学习和考试情况(10分）
	重视课堂出勤率，从教和学两个方面推行相关举措提高学生出勤率；加强考风考纪教育，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后教育及时；考试通过率、毕业率、学位授予率高。
	1.班级出勤率（2分），其中不全勤扣1分，出勤率低于50%扣2分；
2.考风考纪情况（2分），考试出现作弊情况的扣2分；
3.考试通过率（6分），其中文科低于70%、理工科低于60%扣2分，毕业率文科低于70%、理工科低于60%扣2分，学位授予率低于75%扣2分
	继续
教育处
	
	

	
	
	（11）教学管理方向（15分）
	更好地提高学院（部）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,做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资源。
	1.教学管理（4分）：配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（3分），实现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的管理（1分）
2.教学过程（11分）：分管领导和班主任听课检查（2分）、有课程辅导视频或习题册（2分）、教学档案、资料应完整、真实（2分）、按照课程考试大纲和实践性环节考核大纲的要求实施教学（3分）、试卷命题情况（2分）
	
	
	

	
	4.创、就业工作（6分）
	（12）创就业特色工作（2分）
	创就业工作符合学院（部）专业、自考助学学生的特点，特色鲜明，可操作性强，具体举措得当，工作成效显著。
	1.是否有特色工作；（1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2.特色工作效果是否明显。（1分）
	考评
小组
	
	

	
	
	（13）创就业指导与服务（2分)
	认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、就业观教育、创业教育，取得良好成效、积极帮扶特殊困难毕业生就业。
	是否开展职业生涯规划、创就业教育与服务；（2分）
	
	
	

	
	
	（14）就业基地建设(2分）
	充分利用各学院（部）现有资源，让自考助学学生享有同样的就业机会。认真开展校园招聘专场和创就业基地建设；采取多种措施，及时搜索、发布各类创就业政策和用人单位信息。
	1.是否组织针对自考助学学生的就业招聘活动；（1分）
2.开展工作效果是否明显。（1分）
	
	
	

	
	5.文明宿舍
建设(15分）
	（15）宿舍检查情况(3分）
	根据学生宿舍日常安全卫生检查的结果综合考评。
	根据卫生检查评比结果：优秀3分、良好2分、合格1分。
	宿舍管理办公室、物业
	
	

	
	
	（16）学生宿舍违纪率(4分）
	根据学生宿舍日常安全卫生检查的结果综合考评。
	每发生一次宿舍违纪事件扣1分。
	
	
	

	
	
	（17）走访学生宿舍（4分）
	学生工作人员和班主任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学生实际情况，并配合宿舍管理办公室和物业做好安全卫生工作。每学期走访宿舍不低于4次。
	每学期走访宿舍不低于4次，少一次扣1分。
	
	
	

	
	
	（18）宿舍文化建设活动(4分）
	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宿舍文化建设活动；认真开展具有学院（部）特色的宿舍文化建设活动；推进宿舍文明与校园和谐。
	1.是否参加学校组织的宿舍文化活动；（2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学院（部）是否组织宿舍文化建设活动。（2分）
	
	
	

	
	6.和谐校园
建设
（10分）
	（19）学生违纪事件处理（10分）
	学生违纪事件上报及时，处理程序规范、跟踪教育到位（考试违纪除外），无学生违法犯罪。
	1.发生违纪事件后处理是否得当（4分）；
2.每发生一起违法犯罪事件扣（2分）。
	继续教育处
物业
保卫处
	
	

	
	
	
	凡因处置不及时导致发生影响校园稳定的事件发生。
	发生一起不得评优。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凡因教育管理不到位导致重大治安事件、重大火灾及重大安全责任事件发生。
	发生一起不得评优。（2分）
	考评
小组
	
	

	
	1.将自考助学学生工作融入全日制学生工作安排中，让自考生享有同样的教育管理、文体活动开展、实习就业机会。（5分）
	考评
小组
	
	

	
	2.撰写并发表自考助学生学生教育管理论文。（2分）
	
	
	

	
	3.学院（部）自考助学学生集体或学生个人获得重大荣誉称号。（3分）
	
	
	

	总评分
	
	


 
备注：1．学院（部）在日常学生工作中必须建立台账制度。
      2．考评指标中所有材料应附有图片材料。
      3．考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有不符将一票否决，不得评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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